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2023-2028年）的通知

区发改委、区住建局、区工信局、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柴桑生态环境局：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28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3年11月17日

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

（2023-2028年）

2023年11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提高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柴桑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康提供可靠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设施，是指用于各类气象探测的场地、仪器、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规划编制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应柴桑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为依据，以《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为标准，实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

第四条  规划编制依据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3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4.4 《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4.5 《九江市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

4.6 《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

第五条  规划编制原则

依法规划的原则；城乡规划与专项规划相统一的原则；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强制性原则；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近期规划与远景规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规划年限、范围

专项规划年限：2023—2028年。

专项规划范围：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域。

第七条  主要任务

7.1 根据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等级、性质和布局等特点，确定保护范围、内容和重点。

7.2 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

7.3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落地。

第八条  本规划所界定的规划区范围，是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界线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规划用地范围。

第二章  规划对象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第九条  规划对象和目的

9.1 根据中国气象局《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本规划主要针对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

9.2 根据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性质、类别和业务布局等特点，因地制宜地确定保护内容和重点。

9.3 为保护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要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9.4 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约束。

9.5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落地。

第十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对象

10.1 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

10.2 气象专用频道、频率、线路、网络及相应的设施。

第十一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范围

11.1 各类气象站四周应当开阔，保持气流通畅。

11.2 因国家基本气象站周围的建筑物、作物、树木等障碍物和其他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种源体，与气象观测场围栏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具体保护标准见附件2。

自动气象站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源。自动气象站具体保护标准根据其布设站类参照附件2执行。

本规划所称源体，是指省级气象主管机构确定的对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废水、废气、垃圾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体。

11.3 各类无线电台(站)不得对气象专用频道、频率产生干扰。气象通信线路和设施不得被挤占、挪用、损坏，以保证气象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输。

气象无线电频率的保护，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执行。

第三章  控制界限的划定与环境保护控制要求

第十二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国家基本气象站级别、业务种类及其功能要求，确定控制保护范围。把保护范围分为三大部分：观测场外围1000米内为核心保护区，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90°范围内1000-5000米、其他方向1000-2000米为控制保护区，其他地区为一般保护区。

第十三条  核心保护区范围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三线位置。三线：本体界线、建设保护范围界线、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13.1 本体界线

（1）界线划定：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本体25m ×25m范围。

（2）保护范围内主要控制

①在对观测场本体进行现场实地勘察后，落在1:1000的规划图上。观测场本体坐标为(坐标系统为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

观测场中心点：X =393100.903    Y =3277369.863    

②禁止在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周边1000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距离1/10的建筑物、构筑物。

13.2建设保护范围界线

（1）界线划定：根据观测场自身的级别、相关规划确定保护范围界线，规划观测场本体界线外移50米。

（2）保护范围内主要控制

①不准有危害观测场本体安全的钻探、爆破以及堆放危险物品等危害到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②禁止在观测场周边5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1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13.3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1）界线划定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原则确定规划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环境建设控制地带为观测场围栏外移50米～1000米空间范围内。

（2）保护范围内主要控制

①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距离大于500米；

②与铁路路基距离大于200米；

③与水塘距离大于100米；

④核心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应满足（附件2）中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标准。

（3）建设控制地带障碍物高度控制

①成排障碍物高度控制。

观测场与成排障碍物的距离应不小于障碍物高度的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5°。

②孤立障碍物高度控制。

观测场与孤立障碍物的距离应不小于障碍物高度的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5°。

第十四条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按照《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详见附件2）加以控制。

14.1 建(构)筑等障碍物高度应满足附件2中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标准。

14.2 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建设障碍物高度，应满足附件3的要求。

第十五条  控制保护区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六条  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上标注。

本体界线上设置界碑和界桩，保护范围界线的控制点明确地理坐标。(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

第十七条  在本规划的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范围内，审批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时，应要求建设单位向气象主管机构征求该工程是否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意见，征得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后，方可报请上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规划建设部门在进行城乡规划和建设时，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纳入城市规划中统筹考虑，按照《城乡规划法》和《气象法》的有关规定，使位于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附近的规划和建设既能体现城市发展的需要，又能严格遵守气象法律法规对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要求。

第十九条  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和设施。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准；拆迁和新建气象台站和设施的全部费用由同级政府或者建设单位承担，并保证新建气象台站和设施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第二十条  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移动柴桑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探测场地、仪器、设施标志和气象通信设施。禁止损毁气象探测设施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1）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设备和传输设施；

（2）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

（3）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4）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

（5）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6）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

（7）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划由九江市柴桑区气象局编制。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九江市柴桑区气象局负责解释。

附件：1．柴桑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28年）核心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2．各类气象站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边缘和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距离的保护标准

3．观测场核心保护区成排障碍物高度控制表和孤立障碍物高度控制表

附件1

[image: image1.emf]
附件2

各类气象站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

边缘和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距离的保护标准

	站类或项

目名称
	国家基准气候站
	国家基本气象站
	国家一般气象站

	与障碍物距离
	成排
	≥障碍物高度的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5°（观测场周边2000米内）
	≥障碍物高度的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5°（观测场周边1000米内）
	≥障碍物高度的8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7°（观测场周边800米内）

	
	孤立
	≥障碍物高度的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5°（观测场周边2000米内）
	≥障碍物高度的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5°（观测场周边1000米内）
	≥障碍物高度的8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7°（观测场周边800米内）

	与垃圾场、排污口距离
	＞500米
	＞500米
	＞200米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米
	＞200米
	＞100米

	与水塘距离
	＞100米
	＞100米
	＞50米

	与公路路基、种植高度超1米的树木和作物距离
	＞50米
	＞50米
	＞30米

	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遮挡仰角
	≤5°
	≤5°
	≤7°


说明：      

1、“障碍物”是指建筑、作物、树木等影响观测场气或探测资料代表性、准确性的物体。

2、“孤立”障碍物是指在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方向看去，与邻近物体的横向距离>30米的单个物体在水平向的最大遮挡角度<22.5度的障碍物。

3、“成排”障碍物是指在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向障碍物方向看去单个物体或两个单个物体的横向距离<30米的集合物体在水平方向的最大遮挡角度>22.5度的障碍物。

4、“障碍物高度的倍数”是指观测场图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距离与障碍物最高点超出观测场地面高度的比值。

5、“大型水体距离”是指水库、湖泊、河海等水体的历史最高水位距观测场围栏的水平距离。

附件3

观测场核心保护区成排障碍物高度控制表

	与观测场围栏水平距离（米）
	建、筑物限高（米）

	50-100
	5-10

	100-200
	10-20

	200-500
	20-50

	500-1000
	50-100


观测场核心保护区孤立障碍物高度控制表

	与观测场围栏水平距离（米）
	建、筑物限高（米）

	50-100
	5-10

	100-200
	10-20

	200-500
	20-50

	500-1000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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